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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城乡建设

第一章 市区建设

第一节 市区规划与发展

1945年，确定夏村为乳山县城时，城区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1954�年开始

在夏村老居民区以北和以东丘陵地区建设新城区，以避免水患和少占良田。1958

年春，县政府成立由一名副县长挂帅的县城规划小组，在省政府工作组的帮助

下，首次对城区进行全面测绘，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城区建设规划图。规划城区

建设东西走向大街5条，南北街6条；城区功能区划分为：西北部为工业区，北

部和东北部为工业备用区，东部和南部为居民区，中部为机关办公区和卫生、

商业区，东南部为文化教育区。是年10月撤县，此规划未能实施。1962年复县

后，县城建设重新起步，但因财力不足，城区建设缓慢，至1968年，建成区面

积仅1.5平方公里。

1969年，为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县革委会再次组成县城规划小组，

对县城进行第二次规划，编制出新的规划蓝图，确定了街道的位置及走向，新

辟南山工业区。此后，随着城区工商业的发展，城区建设速度加快，建设规划

得到较好实施。至70年代末，建成区面积扩大至2.74平方公里。城区范围北至

建设街，南至海峰街，东至黄山路，西至龙山路。

1980年，县政府聘请山东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帮助对县城进行第三次

规划。增辟黄山路和东山路两条南北走向大街，使县城在原基础上向东延伸

�0.�7�公里。1986年调整原县城规划，确定城区建设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5

万。城区范围包括夏东、夏西、夏南、夏北、黄埠崖、金碃岭、西里村、东里

村、打磨、东耿家等10个行政村。1988年12月再次调整补充县城规划，确定城

区建设面积10平方公里，人口10万。城区范围增加仇家洼、北江村、洼九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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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村、黄依台等5个村庄。是年，建成区面积增至5.5平方公里。

1989年10月始，县政府在山东省规划研究设计院等单位协助下，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于1990年2月编制出乳山县城近期(1990～1995年)�

规划。规划南北长6.5公里，东西宽4.5公里。确定城市性质为：以食品、轻工

业为主的小城市，同时适当发展机械、电子和建材工业，发展方向以外贸出口

加工为主。城市发展向北控制到洼九埠以南；向西控制到热电厂，炉上河以西

针织厂、曲酒厂一带控制发展；向南控制到花生制品厂宿舍；向东控制到官地

村东侧。城市布局以两河(城南河、黄埠崖河)之间为主城，逐渐向东扩展，主

要安排行政办公、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用地；同时可安

排无污染的工业用地以及与之平衡的居住用地；城南区由工业区和生活区组成；

城北区主要发展污染轻的对外加工项目及对外交通服务设施。城区范围除以前

确定的15个行政村外，增加南江村、曹城、官地、腾甲庄、高格庄、宅口、岚

子等7个行政村。此期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引进外资，拓宽了城市建设资金

渠道，城区建设速度加快，至1993年撤县设市时，基本实现近期建设规划，建

成区面积12.3平方公里。

1995年12月，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市政府又同山东省规划研究设计院

进行新一轮总体规划。总体思路是：控制现有城区的发展规模，把建设重点转

移到南部沿海的银滩旅游度假区，把乳山建设成为花园式海滨城市。根据远景

规划，城市总体布局分“两大块”即老城和海滨新城，“五个组团”即现有城

区、潮汐湖区(�包括度假区西部和海阳所新镇驻地)、市新中心区(度假区东部)、

新港区(港区、仓储区及加工工业区)、白浪湾区(徐家镇驻地南部)。近期建设

规划，�开辟从城区到银滩的快速车道；继续对现有市区的基础设施、道路、绿

化等进行配套建设，提高环境质量；调整完善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银滩旅游

度假区的规划建设，使之适应远景规划要求。

第二节 市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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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城区仅有贯通南北城门和东西城门的“十”字大街，另有小巷20

余条，狭窄弯曲。1955年规划城区东侧第一条南北大街(今青山路中段)，至1958

年城区第一条街道建成，并修建了今文化街西段。60年代建成东西大街两条，

南北大街两条。1969年对城区街道重新进行规划，共规划东西大街7条(今建设

街、胜利街、向阳街、商业街、文化街、新华街、海峰街)，南北大街6条(今华

山路、龙山路、�青山路、富山路、松山路、南山路)。至1980年，规划的各条

街道基本形成，并为街道命名。是年在青山路、商业街中段首次安装路灯，同

时增辟黄山路和东山路两条南北大街。1982年、1984年、1989年又先后在商业

街、新华街、胜利街架设路灯。1989年对城区街道进行第四次规划，增辟站前

街、光明街、开发街、金达街和东内环路。1990年以后，又在东山路、黄山路、

府前路、富山路、文化街、建设街、新华街东段架设路灯。至1995年，市区共

建街、路、巷52条，硬化道路96公里，面积133万平方米，道路硬化率96%。其

中主干道17条，长50公里，硬化面积80万平方米；其它街道长46公里，硬化面

积53万平方米。另铺设人行道38万平方米，架设路灯杆1048根，灯头2075盏。

站前街 西起青山路，东至东内环路，全长2175米。1993年建成。机动车

行道宽18米，两侧自行车道各宽6米，沥青路面。机动车行道两侧绿化隔离带各

宽2.5米，两侧人行道各宽6米。

光明街 西起青山路，东至东山路，全长1180米。1986年形成，1991年建

成，车行道宽9.5米，沥青路面。

建设街 西起农机巷，东至政府西路，全长1693米。1982年形成，1992年

建成。车行道宽8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6米，水泥砖铺面。

胜利街 西起炉上河桥，东至建设大厦，全长4955�米。�果汁厂至黄山路

段1972年建成，机动车道宽10米，自行车道宽各4米，人行道宽各5米，中间两

行绿化带各宽2.5米，1983年铺沥青。黄山路至建设大厦段1992年建成，机动车

道宽18米，自行车道宽各6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面。

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间设分车绿化带两条，各宽2.5米。

向阳街 西起华山路，东至教育巷，全长1630米。1980年形成，1984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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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青山路至教育巷段，水泥路面。1990年、1992年分别建成青山路至农机巷和

农机巷至华山路段。车行道宽10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

设。�青山路至富山路段设为封闭式农贸市场。

商业街 西起华山路，东至东内环路，全长3090米。1972年建成农机巷至

黄山路段，1986～1992年建成农机巷至华山路、黄山路至东内环路段，车行道

宽12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6米，水泥砖铺面。

文化街 西起龙山路，东至黄山路，全长1040米。1980年建成龙山路至青

山路段和富山路至松山路段。1986年、1992年又分别建成松山路至黄山路和青

山路至富山路段，车行道宽7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面。

新华街 西起青山路，东至腾甲庄，全长2740米。1972年建成青山路至黄

山路段，1991年建成黄山路至东山路段，1992年建成东山路至腾甲庄路段。车

行道宽20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面。

海峰街 西起南山路，东至东山路，全长1690米。1974年建成南山路至青

山路段，1976年铺沥青。1992年建成青山路至东山路段，车行道宽10米，两侧

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面。

开发街 西起南山路，东至东山路，全长2200米。1991年建成路基，路面

尚未硬化。

金达街 西起青山路，东至东山路，全长1265米，1995年建成，车行道宽

16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2米，水泥砖铺设。

南山路 北起新华街，南至海峰街，全长1271米。1992年建成城南河至海

峰街段，长592米，车行道宽10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

铺设。1995年建成城南河至新华街段，长679米，车行道宽10米，沥青路面。

青山路 北起黄依台，南至毛家绿岛，总长6400米。1958年形成胜利街至

新华街段，1972年铺设沥青。同年形成新华街至海峰街段，1976年铺设沥青。

1983年形成胜利街至光明街段，1984年铺设沥青。1988年形成光明街至黄依台

段。1990～1992年硬化至黄依台段。1991年建成海峰街至毛家绿岛段。机动车

道光明街至海峰街段宽12米，其余两端宽18米，两条自行车道各宽6米，均为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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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路面。机动车与自行车道之间设分车绿化带两条，各宽2.5米。两侧人行道各

宽6.5米，水泥砖铺面。

华山路 北起胜利街，南至新华街，全长725米。1993年建成，车行道宽�10

米，沥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设。

富山路 北起胜利街，南到沿河街，全长1280米。1977年形成胜利街至新

华街段，1980年铺设沥青。1991年建成新华街至沿河街段。车行道宽10米，沥

青路面，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面。

黄山路 北起建设街，南至沿河街，全长1654米。1982年形成建设街至新

华街段，1986年形成新华街至沿河街段。分三段于1986年、1988年、1991年铺

设沥青。车行道宽9米，两侧人行道各宽5.5米，水泥砖铺面。

东山路 北起站前街，南至兰家庄，全长5929米，沥青路面。1990年建成

建设街至东耿家河桥段，总长1639米，机动车道宽14米。1991年建成建设街至

站前街段，长1010米，机动车道宽16米。1994年建成耿家大桥至金达街段，长

1780米，机动车道宽18米。1995年建成金达街至兰家庄段，长1500米，车行道

宽18米。站前街到东耿家河桥两侧自行车道各宽5米，沥青路面。�机动车与自

行车道间设绿化隔离带，各宽2米，两侧人行道各宽5米，水泥砖铺设。

东内环路 北起站前街，南至新华街，全长2100米，1993年建成。机动车

道宽18米，两侧自行车道各宽6米，沥青路面，车行道两侧绿化隔离带各宽2.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6米。

市区主要街道路灯架设一览表

街道名称 起止地点

路灯种类 路灯数量 电杆

间距

（米）

架设

年份型号 行别 杆

数

盏数 瓦数

建设街 农机巷—黄山路 单臂琵琶 单行 50 50 12500 50 1992

炉上和桥—农机巷 比利时灯 双行 46 92 46000 5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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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街 农机巷—东山路 大仿洁灯 双行 70 70 28000 50 1995

东山路—官地 双臂海鸥 双行 36 72 28800 50 1991

向阳街 富山路—黄山路 单臂琵琶 单行 22 22 5500 50 1991

青山路

啤酒厂—仇家洼 双臂海鸥 双行 66 132 52800 60 1991

仇家洼桥—开发街 双臂海鸥 双行 151 302 120800 60 1990

开发街—电机厂 双臂海鸥 双行 34 68 27200 60 1991

黄山路 胜利街—夏南桥 单臂琵琶 单行 32 32 8000 50 1992

府前路 胜利街—商业街 五头玉兰 双行 36 180 22500 25 1992

新华街 青山路—东山路 单臂琵琶 单行 22 22 5500 50 1990

东山路—渡槽路 单臂琵琶 单行 23 23 57500 50 1991

海峰街 南山路—黄山路 单臂琵琶 单行 68 68 17000 50 1992

富山路 胜利街—新华街 单臂琵琶 单行 40 40 10000 50 1992

文化街 龙山路—黄山路 单臂琵琶 单行 48 48 12000 50 1992

政府广场 政府楼—胜利街 五头玉兰 双行 55 275 33125 25 1992

东山路

站前街—胜利街 双臂海鸥 双行 29 58 23200 50 1991

胜利街—新华街 双臂海鸥 双行 39 78 31200 50 1990

新华街—耿家大桥 双臂海鸥 双行 24 48 19200 50 1990

耿家大桥—金岭 双臂海鸥 单行 40 80 32000 50 1995

体育中心路 青山路—体育中心 单臂灯 单行 8 8 2000 50 1993

商业街 华山路—东山路 单臂灯 单行 52 52 13000 50 1992

东山路—东内环路 单臂灯 单行 27 27 10800 50 1992

经贸大

厦广场

广场 五头冰山 30 150 15000 1994

广场 草坪灯 88 8800 1994

第三节 公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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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城区仅有机关办公用房3327平方米。1954年由政府投资在新城区

兴建的第一栋公用建筑政府小礼堂竣工。1956年建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平房

23栋�253间。随后相继在老城区北首建黎明剧场(后改为人民剧场)和百货门市

部、县人民医院，在老城区南首(今南山路)建汽车站和农具修造厂，在城东建

乳山第一中学。所有建筑均为木石结构，三角木屋架。至1958年10�月撤县时，

�城区公用建筑总面积19250平方米。

复县后，先后由国家投资，在今青山路和商业街两侧建第一饭店、被服厂、

县委招待所、文化馆、邮电局、运输公司、汽车站等工交商业用房及部分机关

办公用房，房屋结构为砖、石、木结构。至1969年，城区公用建筑总面积增至

98345�平方米，其中，机关办公用房占21%，工交用房占27%，商业用房占28%，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用房占24%。

1970年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建设重点为工业用房。由国家投资或企业自

筹资金先后建成制丝厂、酿酒厂、化肥厂、罐头厂、轻工机械厂、造锁厂、发

电厂等工业用房，建筑结构为砖石墙体、钢木屋架或钢筋混凝土三角屋架。1971

年，由县建筑队设计并承建的两层浴池营业楼房竣工，为城区第一幢砖混结构

楼房。翌年，由地方投资兴建的砖混结构、木瓦屋顶、主体高17米、跨度24.5

米无间柱的乳山影剧院(后改为县政府礼堂)竣工。1976年，县政府办公平房改

建成办公楼。1979年6月，汽车站营业楼建成。至1984年底，城区公用建筑总面

积增至44.5万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占11%，工交用房占51%，商业服务用房占

31%，教育医疗科研用房占5%，文化体育娱乐用房占2%。所建房屋仍以砖木结构

的平房为主，占总建筑面积87%，楼房占13%，多为砖混结构。此后，随着经济

的发展，城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由地方投资和国家贷款先后兴建了县委

办公楼、县宾馆楼、县百货商店大楼、鸿祥商行大楼、乳山影院、县档案馆楼、

广播电视大楼、邮电大楼、电业大楼。政府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工商企业也纷纷

自筹资金兴建起一批办公楼和营业楼。1985年后，城区公用房建设重点转向文

教卫生及公共事业及重点工程项目。相继建成中医院门诊大楼、县医院门诊大

楼、体育中心大楼、电大教学楼、教师进修学校教学楼、乳山师范教学楼、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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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学教学楼、�技工学校教学楼及一批中小学教学楼用房。�至1990年，10年

间新建公共用房面积51.4万平方米，其中工交用房28.6万平方米，商业用房9.7

万平方米，教育医疗科研用房5.3万平方米，文化体育娱乐用房1.5万平方米，

办公用房4.5万平方米，其它用房1.8万平方米。此期间城区所建公共用房多为

楼房，建筑结构多为半框架，少数为全框架。

90年代起，为适应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城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重点在东山路以东，胜利东街两侧。1991年县委、县政府新的办公大楼落

成后，县政府各主管部门和各金融机构大都迁址东山路以东新建办公楼和营业

楼。同时在胜利东街规划建设了国际大酒店、经贸大厦、银海大厦、建行大厦、

建设大厦等高层建筑及占地0.5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的商贸城。

此期间所建楼房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起脊瓦屋顶、铝合金门窗，建筑物造

型新颖美观。1992年起，在城区南部的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了一批标准厂

房。至1995年底，市区公用建筑总面积达到145万平方米。按用途划分：工交用

房55.1万平方米，�商业服务用房47.8万平方米，教育医疗科研用房13万平方米，

文化体育娱乐用房4.3万平方米，办公用房17.4万平方米，其它用房7.4万平方

米。按建筑结构分：框架结构的20.�3万平方米，占14%，砖混结构的113.1万平

方米，占78%，砖木结构的11.6万平方米，占8%。

市区主要建筑物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竣工

年月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层

数

建筑特点

人民剧场 文化街西北侧 1958.4 520 1 木框架、大跨度，

单层起脊

政府礼堂 商业街中段北测 1972.6 2052 3 大跨度无间柱砖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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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木瓦屋顶

汽车站营业楼 青山路与胜利街交

叉口

1979.6 2478 2 半框架砖混结构

，大跨度有间柱

百货大楼 商业街与青山路交

叉口

1980.5 5600 4 半框架砖混结构

省级样板工程

乳山宾馆1号楼 商业街中段南侧 1980.10 3615 4 砖混结构长方形

建筑

乳山影院 青山路南段西侧 1982.12 1743 2 大跨度无间柱砖混

结构，省级样板工

程

鸿祥商行 青山路与新华街交

叉口

1984.11 2400 4

广播电视局大楼 商业街中段南侧 1984 1296 6

农业银行大楼 商业街与东山路交

叉口

1986.3 1980 5

电大教学楼 东山路中段东侧 1985.9 1795 6 砖混结构，中建

设盘旋楼梯

市医院门诊大楼 胜利街中段北侧 1985.10 5190 4

体育中心大楼 青山路南段东侧 1988.11 3300 4

公安局大楼 青山路中段东侧 1988 3200 5 全框架结构

电业局大楼 青山路北段东侧 1988 3000 9 框架结构

竹苑宾馆 新华街东段北侧 1990.8 1620 3

人民商场 商业街与黄山路交

叉口

1990.10 3000 3

工商银行大楼 胜利街与黄山路交

叉口

1990.10 44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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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院门诊楼 新华街中段北侧 1990.10 4832 4

劳动就业训练中

心大楼

胜利街东段南侧 1990.11 4200 7

乳山一中教学楼 商业街中段南侧 1991.11 11000 5

市政府综合办公楼 胜利街东段北侧 1991.12 8323 6

府前中学教学楼 商业街东段北侧 1992.6 2300 4

中鲁果汁工业

公司大楼

胜利街西段北侧 1992.8 2800 6

国税局大楼 胜利街东段北侧 1993.1 3450 5 仿美国白宫

笙歌集团公司

车间大楼

胜利街与东山路

交叉口

1993.3 30000 8

国际大酒店 胜利街东段南侧 1993.8 17000 3 园林式古建筑

群，琉璃瓦屋顶

政府中心会议室 市政府办公区 1993.8 1250 1

经贸大厦 胜利街东段北侧 1993.10 23800 18 全框架

鲁东商厦 向阳街与富山路交

叉口

1994.10 7000 5

职业中学教学楼 东山路南段西侧 1994.12 2900 4

金岭工业园大楼 东山路南段西侧 1995.10 7500 1 排架

银海大厦 胜利街中段南侧 未竣工 10000 16

建设大厦 胜利街东段北侧 未竣工 10000 18

建行大厦 胜利街东段南侧 未竣工 14000 16 大理石嵌贴外墙面

农信大厦 胜利街与东山路交

叉口

未竣工 8400 13 外围护结构形式

为玻璃幕墙

第四节 居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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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城区居民共有私人住宅4050间，3.4万平方米，公有住宅0.4万平

方米。50年代，新建私人住宅仅0.1万平方米，新建公有住宅0.5万平方米。至

60年代末，私有住宅面积增至3.8万平方米，公有住宅面积增至2.2万平方米。

70年代，城区居民私有茅草房多数改建成平瓦房，私有住宅面积增至5.2万平方

米。�少数单位开始兴建公有住宅楼(多数新建公有住宅仍为平房)，公有住宅面

积增到8.5万平方米。

80年代初，老城区私有民宅多数拆迁至新区重建新民居，农村来城区落户

建房者迅速增加，国有、集体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也纷纷自筹资金，兴

建住宅楼。至1985年，城区私有住宅面积增至10万平方米，公有住宅面积达到

25.3万平方米。随着城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区私有住宅拥有量骤增。为了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乳山城区，是年，县政府成立乳山县

房地产开发公司(1987年6月改称乳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具有山东省房

地产开发二级资质)，负责开发建设设施配套的商品房住宅小区。1992年6月，�

乳山县住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随后，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相继成立，大

大加快了市区居民住宅的建设进度。至1995年，市区住宅总建筑面积184.9万平

方米，其中私有住宅97.9万平方米，公有住宅87万平方米。已开发住宅小区14

个，建成住宅楼269幢，总建筑面积46.3万平方米，其中未售出面积14万平方米。

〔附〕市区住宅小区简介

东山路西住宅小区 位于东山路中段西侧，第一中学以东，教师进修学校

以南地段，占地面积5.2万平方米。1986年规划，1988年完工。居住用地3.4万

平方米，建成住宅楼9幢169套，总建筑面积11083平方米。�由乳山县城市建设

综合开发公司建设。

东山住宅小区 位于东山路以东，商业街东段以北，府前路以西，胜利街

东段以南地段，占地面积15.5万平方米。1987年6月规划，1992年完工。居住用

地8.6万平方米，建成住宅楼50幢1256套，总建筑面积86488平方米。区内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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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公厕、路、电、水、暖、电视线路等各项设施完善配套。由乳山县城市

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建设。

南山住宅小区 位于东里村南，开发街中段以北，青山路南段以东地段，

占地面积19.6万平方米。1989年11月规划，1995年完工。居住用地10万平方米，

建成住宅楼22幢630套，总建筑面积41639平方米。由乳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公司建设。

黄山住宅小区 位于黄山路北端两侧，金碃岭以南地段。1990年初规划。

规划用地面积4.8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4.1万平方米，居住618户。由乳山市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建设。至1995年已建成住宅楼20幢618套，总建筑面积

41945平方米。

政府住宅一小区 位于政府办公大楼西侧，1989年初规划，由县政府投资

建设。1990年建成住宅楼17幢122套，总建筑面积10991平方米。

政府住宅二小区 位于政府办公大楼东北侧，1991年规划，由县政府投资

建设。1992年建成住宅楼11幢200套，总建筑面积15707平方米。

河滨住宅小区 位于海峰街东段南侧，开发街东段北侧。1991年初规划。

规划用地面积8.5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7万平方米，居住1050户。由市建设

银行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至1995年，建成住宅楼11幢�316�套，�

总建筑面积28067平方米。

幸福住宅小区 位于耿家河大桥以南，东山路南段东侧。1991年10月规划。

规划用地面积8.5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6.5万平方米，居住850户。�由乳山

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建设。至1995年，建成住宅楼13幢240套，总建筑面积

18425平方米。

静园住宅小区 位于光明街东段以南，建设街东段以北，东内环路中段以

西地段。1992年9月规划。规划用地面积12.4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8.8万平

方米，居住1380户。是年底由乳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乳山市住宅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金穗房地产开发公司、银海房地产开发公司、土地开发公司联

合开发建设。至1995年，区内住宅楼工程及水、电、暖、通讯、电视线路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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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共建成住宅楼70幢1374套，总建筑面积109888

平方米。区内另建有车库、营业门点、公厕等建筑物。

光明住宅小区 位于静园小区北，南江村南。1993年初规划。规划用地13.3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10.7万平方米。由乳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开发

建设。至1995年，已建成住宅楼14幢350套，总建筑面积25792平方米。

畅园住宅小区 位于胜利街东端路南，官地村东。1994年初规划，规划用

地6.7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4.5万平方米，建住宅楼31幢，居住775户。�由

乳山市住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至1995年，已建成住宅楼13幢305套，

总建筑面积28195平方米。

馨园住宅小区 位于东山路西，新华街北，乳山一中以南。1995年初规划。

规划用地8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5.7万平方米，建住宅楼34幢，居住850户。

由乳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开发建设。至年底，已建成住宅楼4幢100套，

总建筑面积8210平方米。

怡园住宅小区 位于站前街南，东内环路东。1995年初规划。规划用地5.�7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4.1万平方米，建住宅楼20幢，居住500户。由乳山市

物资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是年底，建成住宅楼5幢150套房，总

建筑面积11250平方米。

城东住宅小区 位于东耿家村内。1993年规划。规划用地1万平方米，其中

居住用地0.8万平方米，建住宅楼16幢，居住495户。由城东房地产开发公司开

发建设。至1995年，已建成住宅楼10幢310套，总建筑面积25400平方米。

第五节 供水排水

供水 60年代前，城区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靠打井取水。据1969年调查统

计，城区内直径1米以上的水井近百口，小井及私用手压机井300余口，地下水

埋深2�～10米，丰水期全城日取水4000立方米，枯水期不足2000立方米，实际

日需水7000余立方米。70年代初，县医院、饮食服务公司、县革委会机关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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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先后建自来水塔15座，供本单位用水。1978年2月成立乳山县工业用水筹建办

公室(后改称县自来水公司)，开始建立自乳山河至城区的自来水供给系统。9

月完成由水源地经给水加压站到用户的二级扬水工程的规划设计。1979年4月正

式施工兴建。1980年4月建成水源地(桑行埠村西、乳山河大坝东侧)直径8米、

深12.6米的集水井、�泵房和城西给水加压站的水库、泵房及其辅助设施，10

月开始向部分用户供水，日供水量3000立方米。1981年春在水源地西的河床上

打生产水井11口，每口直径4米、深8米，采用吸虹方法与集水井串连，日供水

量提高到5400立方米。1983年开始在水源地下游�1公里处开发第二水厂。至1986

年，在第二水厂建成直径6米、深12.6米的集水井1口，生产井6口，开始向城区

供水。至1992年，共建有自来水厂2个，集水井2口，生产井19口(其中第二水厂

13口)，加压站2个，高位调节水池1座；累计铺设直径�25�～800毫米的铸铁、

水泥供水管道12.75万米；自来水设施总投资889万元；日供水量2.1万立方米，

供水人口5.8万。1993年，埋设市区至银滩旅游度假区供水管道，总长度4.43

万米，管道系硬塑料管，直径400毫米，日供水能力达到1万立方米。并在银滩

建加压站1个。是年4月开始动工兴建第三水厂，厂址在靠近于家庄村的乳山河

东岸，自龙角山水库引水至此，设计日供水能力10万立方米，第一期工程日供

水能力为5万立方米，需埋设直径为1000毫米钢筋混凝土管道2.7万米，预计1997

年7�月竣工。至1995年，全市建成水厂2个，加压站3个，供水管道累计18.35

万米，�日供水量2.3万立方米，供水人口6.5万。

排水 市区地处丘陵，各条街道排水设施依地势高低和污水排放量多少设

计修建，并与街道的修筑同步进行，修筑形式以石砌地下排水沟和铺设水泥管

道为主，排水系统设计在自行车道或人行道下。石砌排水沟深、宽0.7米左右，

上盖0.13～0.15米厚花岗岩石板；水泥管道规格在直径400～800毫米之间。排

水方向，黄山路以西大致以胜利街为分水岭，胜利街以南水流向南，排入城南

河；胜利街以北水流向北，排入黄埠崖河。黄山路以东大部分区域水流向南，

排入东耿家小河，再沿罐头厂以南沟渠注入城南河。南部金岭开发区及海峰街

一带，水流向北，流入城南河。至1995年，市区排水管道总长103公里，服务总



15

面积11平方公里。

站前街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3年。自行车道两侧埋设直径400～600毫米水

泥管道，青山路至消防大队段水东西对流，注入茂盛地毯厂排水沟内。消防大

队至东内环路段水东西对流，注入南江村南河沟。

光明街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1年。路两侧埋设直径400～600毫米水泥管道。

排水去向以路灯所处为界，以西路段注入青山路排水管道，以东路段注入夏东

新区北排水沟内。

建设街排水系统 分别建成于1990年和1992年。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

400�～600毫米水泥管道。排水呈东西对流，分别注入青山路东西两侧排水管道。

胜利街排水系统 果汁厂至黄山路段建成于1983年，为石砌地下排水沟。

黄山路以东至东山顶，分别建成于1989年和1992年，自行车道外侧埋设直径600�

毫米水泥管道。黄山路至东山路段，水流向东，入东山路西侧排水管道。东山

路至府前路段，水流向西，注入政府一小区路下排水沟内。府前路至东山顶段，

水向东西对流，注入官地村西排水沟。

向阳街排水系统 青山路至教育巷段建成于1984�年，�两侧人行道埋设直

径600毫米水泥管道。华山路至青山路段分别建成于1990年和1992年，�车行道

两侧埋设直径400～600毫米水泥管道，排水流向以农机巷为分水岭，以西注入

华山路东侧排水管道，以东注入青山路西侧排水管道。

商业街排水系统 农机巷至富山路段和富山路至东山路段，分别建成于

1972年和1986年，机动车道两侧设石砌地下排水沟。东山路至渡槽路段和华山

路至农机巷段，分别建成于1991年和1992年，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400～600毫

米水泥管道。农机巷至华山路段水流向西，注入华山路东侧排水管道；农机巷

至黄山路段，水向东西对流，分别注入青山路东西两侧排水管道；黄山路至东

山路段水流向东，注入东山路西侧排水管道；东山路至府前路段，水向东西对

流，注入老干部活动中心院内排水沟内；府前路至渡槽路段水流向东，注入渡

槽路西侧排水管道。

文化街排水系统 龙山路至青山路段建成于1980年，富山路至松山路段建



16

成于1983年，均在车行道两侧砌地下排水沟；松山路至黄山路段建成于1986年，

富山路至青山路段建成于1992年，均在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

�排水流向由东向西，分别注入富山路东侧排水管道和青山路东侧排水管道。

新华街排水系统 青山路至黄山路段建成于1980年，车行道两侧砌地下排

水沟。黄山路至东山路段建成于1990年，东山路至腾甲庄路段建成于1991年，

均在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400～600毫米水泥管道。黄山路以西水流向西，注入

青山路东侧排水管道；黄山路以东至腾甲庄路段水向东西对流，分别注入东山

路两侧排水管道。

海峰街排水系统 南山路至青山路段建成于1976年，青山路至东里村河段

建成于1991年，东里村河至东山路段建成于1992�年，各段均在车行道两侧埋设

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整条街水向东西对流，注入东里村河。

华山路排水系统 1992年建成胜利街至商业街段，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

�400～600毫米水泥管道，水流向北注入城南河。商业街至城南河段，建成于

1992�年，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水流向南注入城南河。

龙山路排水系统 文化街至商业街段建成于1983年，路两侧砌地下排水沟，

水流向南，注入文化街排水管道。建设街至商业街段尚未硬化路面，两边砌敞

开式排水沟。

青山路排水系统 分四期建成。胜利街至新华街段建成于1972年，在西侧

人行道下建宽2米、深1.5米的主排水沟，东侧人行道下建宽、深各0.6米的次排

水沟。胜利街至光明街段和新华街至海峰街段建成于1984年，按上述规格在两

侧建主次地下排水沟。光明街至黄依台段建成于1988年，海峰街至毛家绿岛段

建成于1992年。均在自行车道两侧埋设直径600～800毫米的水泥管道。排水方

向，以胜利街为分水岭，分别注入夏村北河和城南河。

富山路排水系统 胜利街至新华街段建成于1980年，机动车道两侧砌地下

排水沟。新华街至税务局段建成于1987年，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600�毫米水泥

管道，排水流向均由北向南，注入夏村南小河。

松山路排水系统 光明街至胜利街段和商业街至文化街段建成于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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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胜利街至商业街段路面尚未硬化，两边砌敞

开式排水沟。排水流向北段以建设街为分水岭，往北注入光明街南侧排水管道，

往南注入胜利街北侧排水管道；南段注入文化街排水管道。

黄山路排水系统 分三期建成。1986年建成胜利街至新华街段，1988年建

成建设街至胜利街段，1991年建成新华街至城南河段。各段均埋设直径400～600

毫米水泥管道。排水流向，分别注入夏村南小河和城南河。

东山路排水系统 1990年建成夏东新房区至新华街段，1991年建成夏东新

房区至北江村和新房区至东耿家河段。1992年建成东耿家河至南内环路段。各

段均在自行车道下埋设直径600～800毫米水泥管道。以夏东新区处为分水岭，

向北注入北河，向南注入东耿家河。

府前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1年。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

水流向南，注入商业街北侧排水管道。

政府办公区环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2年。路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

道，两端均注入胜利街北侧排水管道。

政府一小区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1年。路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

道，水流向南，注入胜利街北侧排水管道。

政府二小区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2年。路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

道，水流向南，注入政府环路排水管道。

渡槽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1年。路两侧埋设直径600毫米水泥管道，�水

流向南，注入东耿家河。

东内环路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3年。新华街至胜利街段两侧埋设直径600�

毫米水泥管道，水流向南排入贸易城管道和新华街北侧排水管道。胜利街至站

前街段两侧埋设直径400毫米水泥管道，水流向南注入胜利街北侧管道。

金达街排水系统 建成于1994年。青山路至东里村河段，车行道两侧砌深

0.6米、宽0.4米地下排水沟，水由西向东注入东里村河。东山路至东里村河段，

�车行道两侧埋设直径500毫米水泥管道，水由东向西注入东里村河内。

各条小巷排水系统 大部分建成于1986年前，多系地下或敞开式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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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于巷端的街道排水管道。

市区自来水建设及供水情况表

年份 投资

（万元）

水厂

（累计个）

加压站

（累计个）

供水管道

（累计米）

日供水量

（立方米）

用水人口

（人）

1979 12 1 1 7534 — —

1980 100 1 1 15810 3000 7530

1981 19 1 1 34484 5416 16926

1982 8 1 1 37070 7319 22872

1983 50 1 1 57975 7749 22103

1984 53 2 1 61669 8369 25103

1985 18 2 1 65121 9219 20103

1986 130 2 1 77500 11000 38000

1987 16 2 1 90800 13000 38300

1988 30 2 1 95700 17000 42000

1989 145.6 2 1 101200 19000 50000

1990 50 2 1 110700 21000 54000

1991 109 2 2 117500 21000 56000

1992 148.4 2 2 127500 21000 58000

1993 202 2 3 167800 22000 60000

1994 862 2 3 173900 23000 65000

1995 612 2 3 183500 23000 65000

第六节 供电 供热

供电 1952年，县榨油厂购入135千瓦柴油发电机一组，当年发电7.3万千



19

瓦时，供本厂生产、照明和城区部分机关照明用电，为城区用电之始。1963年，

县广播站安装84千瓦柴油发电机两组，供广播用电和城区机关用电。1969年9�

月县发电厂第一台1500千瓦发电机组正式运行发电，供应城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生产、照明用电。1973年1月第二台15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年发电量

100余万千瓦时，解决了城区居民家庭照明用电。随着城区工业的发展，用电量

不断增加，1977年，县发电厂并入烟台电网，�使城区供电不足状况得到缓解。

�1990�年，�城区供电量12365万千瓦时，其中城区生活用电608万千瓦时，工业

用电11757万千瓦时。1991年城区新建2×6000千瓦的热电厂并网发电，满足了

城区各项用电。1995年，市区总供电量达13837万千瓦时。其中，生活用电1550

万千瓦时，工业用电12287万千瓦时。

供热 1990年9月，在胜利街西首路北动工兴建设计供汽能力为80吨/小时

的热电厂。1991年11月建成正式投入运行，通过已建成的政府生活一区换热站、

县化肥厂热力站、电业局换热站、中鲁果汁公司热力站、笙歌集团热力站向城

区部分区域供热。1992年后，陆续建成东山住宅小区热力站、双眼湖热力站、

静园住宅小区换热站、城东住宅小区热力站、市人民医院换热站、向阳生活小

区换热站，供热范围不断扩大。至1994年底，市区供热总能力达到70万平方米。

1995年，市金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供销公司与辽宁省海城市防腐保温工程公

司合资成立乳山市金岭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对热电厂承包经营。当年9月，公司

对供热设备进行改造，�将热电厂向外输送蒸汽改造成循环热水供热，年底改造

完毕，供热能力达到80万平方米，供热管道总长40余公里。

第七节 绿化 环卫

市区绿化 建国后，县政府在加强城区建设和改造的同时，将城区绿化纳

入规划，至70年代，城区各主要街道及机关、学校、工厂庭院均栽植了法桐、

垂柳、白杨、榆树等。1980年，县政府对城区绿化做全面规划后，开始有计划

地对各条街道按不同树种进行绿化，并以乔灌结合、花草结合，建设区段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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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至1985年，在主要街道两旁、儿童乐园、机关工厂栽植乔木4000余株，

灌木3万余株。1986�年后，城区绿化随城市建设的速度而加快。在主要街道的

机动车道两侧建分车绿化隔离带，绿化带外侧以冬青绿蓠围绕，内植龙柏、圆

柏、樱花、山楂等观赏乔木，乔木间又植紫荆、百日红、月季花、冬青球等花

草。在人行道栽植行道树，以雪松、法桐、垂柳、国槐、柳树、白杨等为主。

1991年起，开展争创山东省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齐鲁杯”活动，对青山路、

东山路、胜利街、商业街、新华街等主要街道的人行道内侧进行全面绿化，植

有冬青、龙柏等品种的绿蓠，在围墙、建筑物旁栽植攀援植物，进行立体绿化。

1991年建成东山路公园，占地1.2万平方米；1992年建成青山路公园，占地2.6

万平方米；1993年建成渡槽绿廊公园，占地5.4万平方米，3处公园投资总额近

700万元。同年建成河滨公园，占地50.4万平方米，植各种乔灌木2万余株，草

坪7.7万平方米，绿化建设投资310万元。至1995年，市区已栽植各种树木26万

株；绿地面积达到353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55万平方米，单位附属绿地96

万平方米，居民生活区绿地53万平方米，其它绿地149万平方米。市区绿化覆盖

率28.7%，市区人口人均公共绿地7平方米。市区达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市区环卫 60年代起，城区垃圾、粪便由夏东大队负责清除。机关、学校、

企事业单位每周打扫室内外卫生一次。县政府每季度发动城区干部职工卫生大

扫除1～3次，并由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检查评比。1968年成立环境卫生

管理所，专门负责城区街道清扫、垃圾清理等工作。1980年后，逐步在机关、

学校、居民区等人员集中处建大型固定生活垃圾箱，在街道两侧置活动垃圾箱，

设专人消杀蚊、蝇。1985年统计，在电影院、医院、商店、汽车站等公共场所

建公共厕所9个，居民厕所312个；县城共设置大型固定垃圾箱114个，活动垃圾

箱90个；环卫所工作人员53名，卡车4台，拖拉机7台，日清运垃圾35吨，粪便

20吨。1989年在桥东庄征地20亩，用作垃圾填埋场，对城区生活垃圾集中填埋

进行无害化处理。1987年，经烟台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在距城区5公里处建成占

地3000�余平方米的千吨粪便无害化发酵池，设专人管理，时为胶东地区第一个

县级高标准粪便无害化处理发酵池。是年，开始建设瓷砖贴面、水电配套、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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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的水冲式公共厕所，普通公共旱厕逐年减少。固定垃圾箱逐渐被活动垃

圾箱所代替，环卫工人及设备不断增加。至1995年，有环卫工作人员170名，垃

圾自卸车、自动吸粪车、卸粪车、装载机、�叉车、拖拉机等专业机动车辆17

台；在主要街道、巷路及居民宿舍区设置垃圾箱370个，在大街小巷设玻璃钢果

皮箱60余个；投资近百万元建水冲式公共厕所25座，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

日清运垃圾140吨，日清运粪便35吨，日清扫街道面积95万平方米，街道清扫率

和垃圾、粪便清运及时率均达到98%以上。

第二章 小城镇建设

第一节 小城镇形成与发展

自明代始，随着境内人口的增多和生产的发展，“官道”附近的一些较大

村庄逐渐成为附近居民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的聚散地，后演变成固定的集市。

至明末，境内的育黎、乳山寨、夏村、海阳所、崖子、冯家、午极、南黄、诸

往、大孤山、白沙滩、马石店等地已成为较大集市。至清代中叶，这些集市随

着一些栈房和手工业作坊以及常年经营店铺的出现，形成了较为繁华的集镇。

民国时期，这些集镇作为区政府驻地，成为周围村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建国后，上述集镇先后成为区、公社、镇政府驻地，另新辟下初、徐家、石头

圈、祝家庄等集市，并在此先后设区、公社、乡镇政府驻地。60年代，小城镇

已初步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商业服务网点及为周围农村服务的文化教育、医

疗卫生设施，兴办起社办工业。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公社驻地经济的发展，小城镇

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2年，县政府首次组织人员对小城镇的性质、发展

方向和发展规模，统一进行规划。并编制近、远期规划图及规划说明书。此后，

县、乡镇两级政府把小城镇建设列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枢纽工程，增加对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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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至90年代初，15个小城镇建成

区总面积已达12平方公里，小城镇各项设施日趋完善。

1993年撤县设市后，市政府本着从各乡、镇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自身特

点小城镇的原则，重新进行规划。各乡、镇政府依据自身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

势，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因地制宜地建设和发展自身特点的小城镇。至1995

年，15个小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17.1平方公里，人口6.2万。小城镇道路硬化率

达80%，供水普及率达100%，排水设施覆盖面积达80%以上，供电、通讯等设施

基本配套。

第二节 小城镇房屋建设

公用建筑 建国前，小城镇的公用建筑主要为庙宇、祠堂，另有为数不多

的店铺和学堂用房。区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多为土改时期没收的地主房产。至1949

年底统计，公有房屋面积仅1.5万平方米。50年代只对原有公用房屋进行修缮，

�增建部分学校用房。

60年代起，15个小城镇普遍脱离集镇老区新建机关、学校、商店、医院等

公用房屋。同时，开始兴建一批农具修配、粮油加工等工业用房。70年代后，

小城镇普遍对学校商店进行扩建，部分小城镇兴建电影院、礼堂等文化娱乐设

施。随着社办工业的发展，工业用房建设速度迅速加快。至70年代末，20年间

共建设公用建筑46.1万平方米，加上公社驻地所在村建公用房屋，总计52.6万

平方米。�其中工业用房17.6万平方米，商业用房8.8万平方米，教育科研用房

10.5万平方米，�医疗卫生用房5.8万平方米，文化体育用房1万平方米，办公用

房7.8万平方米，其它用房1.1万平方米。

8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内商店、机关办公用房逐步改建成楼

房，并普遍兴建了礼堂、电影院等文化娱乐设施，学校和工业用房建设亦迅速

发展。至1995年，15处小城镇公用建筑总面积达58.6万平方米，加上所在村建

公共用房，总计152万平方米。其中，工业用房49万平方米，商业用房23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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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教育科研用房35万平方米，医疗卫生用房9.8万平方米，文化体育用房2.2

万平方米，办公用房28万平方米，其它用房5万平方米。

民用住宅 建国前，15个小城镇计有民用住宅4500余栋18.2万平方米。建

国后至60年代末，以修整旧房为主，仅新建简陋住房25万平方米。70年代后，

驻地居民私人新建住房增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兴建职工住宅。80年代初，

小城镇有60%的居民住户改建或新建住宅。至1985年统计，改建和新建民宅万余

栋，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机关、企事业单位建职工住宅面积10万平方米，小

城镇民用住宅建筑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是年后，农村居民迁居小城镇增多，

机关、企事业单位也为职工兴建起一批新住宅。至1995年，15个小城镇民用住

宅面积增至78万平方米，其中，私有住宅面积65万平方米，公有住宅面积13万

平方米。

第三节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街道建设 建国前，小城镇街道狭窄，作为集贸市场的中心街道宽只有6～

7米。建国后，逐渐拓宽中心街道。60年代起，随着公、私用房的建设，重新开

辟了小城镇中心街道。80年代，随着小城镇占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对街道进行

统一规划和拓宽，并先后铺设柏油路面。90年代初，开始架设路灯。至1995年，

15个小城镇共修建街道55条，街道总长29250�米，道路面积�645587�平方米，�

其中硬化路面462676平方米。

供电 供水 60年代末，小城镇采用柴油机发电供机关、企事业单位用电。

70年代起，县发电厂开始向小城镇供电。80年代后，随着用电量的不断增加，

各小城镇先后建设了变电站，�各项供电设施不断完善，�逐渐满足了小城镇的

各项用电。1995年，15个小城镇年用电为4500余万千瓦时。

60年代前，小城镇居民用水靠水井供给。70年代起，一些机关、企业单位

开始建水塔，供本单位用水。80年代后，各小城镇先后用上了自来水。90年代

初始，乳山口、海阳所、白沙滩等小城镇由市自来水公司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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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贸市场建设 60年代前，集贸市场均设在小城镇中心街道，由于街道狭

窄，市场拥挤，影响了贸易。60年代后，由于中心街道移至新建区外公路，使

集贸市场环境得到改善。90年代初，各乡、镇先后兴建标准集贸市场，总计占

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沿干线公路的小城镇先后兴建专业批发市场4处。

卫生绿化 建国前，小城镇卫生状况落后。50年代起，机关企事业单位全

部改建起有屋盖的公厕，组织群众义务清扫街道。60年代起，小城镇街道两旁

开始栽植树木。70年代后，各小城镇均成立专业街道清扫队伍。老居民区统一

划分柴草、土肥堆放地。80年代末，小城镇环境卫生绿化工作倍受重视，主要

街道全部进行绿化，部分镇区街道交叉口和空旷地带开始建设绿地。各镇结合

当地生产习惯，妥善安排粪肥和垃圾处理场地，并设专人负责道路清扫和垃圾

清运，使小城镇的容貌得到较大改观。

〔附〕小城镇建设简况

海阳所镇 明初设守御千户所后，逐步演变为重要集镇。1942年在海阳所

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机关驻地。1962年在村北建公社机关办公区。1984

年改为镇政府驻地后相继建起邮电局大楼、工办大楼、教学楼、汽车改装厂办

公楼、地毯厂生产楼、海阳所村办公楼、房地产公司办公楼、汽车改装厂家属

宿舍楼等。修建东西向大街2条，每条长1400米，宽18米。南北向大街1条，长

800米，宽32�米。硬化路面占总路面的83%。1992年镇政府在驻地东南方向规划

建设海林小区，兴建小型别墅、写字楼、公寓、商贸服务、疗养院等98栋楼房，

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修建海洋路、海兴路、海山路、东海路、西干道、北

纬一路等主次干道24条，硬化道路3公里，安装路灯80盏，砌筑排水沟渠1万米，

建成集贸市场1个。至�1995年，累计建设机关办公、企事业单位用房16.4万平

方米，其中楼房占总建筑面积的45%。民用住宅6.5万平方米。镇区面积1.5平方

公里，人口0.4万。供电、供水、通讯设施完善，交通方便。是年被评为山东省

“村镇建设先进镇”，被国家建设部批准为全国5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镇之一。

白沙滩镇 清末形成集镇。1942年在白沙滩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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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驻地。1962年后在村西建公社机关办公区。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1990�

年改为镇政府驻地)。80年代后，相继建起政府办公大楼、工办大楼、轻工机械

厂办公楼、农电办公楼、农行所宿舍楼等40多幢，总建筑面积4万余平方米。在

镇区西部建成3.3万平方农贸市场1个，建成占地1.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0�

平方米的封闭式商贸城1个。修建东西、南北向大街各2条，呈“井”字型布局，

路面全部硬化。前东西向大街长1500米，宽17米，街道两旁栽植花草树木，设

置路灯，大街东半部为居民区，西半部为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规划区；后东西向

大街为工业街，长300米，宽18米；东南北向街长265米，宽6米；西南北向街长

265米，宽17米。�整个驻地布局合理，美观清洁，1992年7月被评为威海市“文

明卫生乡(镇)”。至1995年，�镇区累计建设公用房屋14万平方米，民用住宅6

万平方米。镇区面积1.4平方公里，人口0.5万。

大孤山镇 清末形成集镇。1973年春公社机关由上册村迁至大孤山村，在

村北建机关办公和企事业单位用房。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1990年改为镇政府

驻地)。80年代后，在中心街道两旁相继建成供销社楼、镇政府办公楼、工业楼、

幼儿园楼、银行楼等12幢楼房，总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建成长975米，宽30

米的东西向大街1条，南北大街2条，3条街道总硬化面积29250平方米，占街道

总面积的89.7%。至1995年，镇区累计建设公用房屋10万平方米，民用住宅3万

平方米。镇区面积1平方公里，人口0.3万。

徐家镇 清末形成集镇。1963年1月始为公社机关驻地，在徐家村西建机关

办公和企事业单位用房。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1995年改为镇政府驻地。镇

区面积1.1平方公里，人口0.3万。西北部为工业区，东南部为徐家村，中间为

机关办公区。形成东西向大街3条，每条长800米，宽10米；南北主大街2条，长

为620米，宽分别为25米、15米。累计建设办公及企事业用房8.8万平方米，民

用住宅4.5万平方米。

南黄镇 清初成为重要集镇。1942年在南黄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

机关驻地。1962年开始在村西建机关办公用房及商店、医院、饭店等公共设施。

1984年改为镇政府驻地后，修建南北向大街1条，长370米，宽16米，沥青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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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西为办公区和工业区，街东为居民村。另有东西大街两条，与镇中南北街呈

“十”字相交。至1995年，镇区累计建设公用房10万平方米，民用住宅6万平方

米。�建集贸市场1个。镇区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0.4万。

冯家镇 清初成为重要集镇。1942年在冯家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

机关驻地。1962年始新建公社机关办公用房及其它服务设施。1984年改为镇政

府驻地，政府机关迁至冯家村东、老清河东岸。1993年建成占地5.3万平方米的

集贸市场。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用房8.9万平方米，民用住宅6万

平方米。镇区面积(含冯家村及北泥沟、南泥沟一部分)2.2平方公里，人口0.5

万。在老区建设东西向大街2条，后街长400米，宽22米，未硬化；前街长450

米，宽18米，�沥青硬化路面。在新镇区建成5条街道，最长的1000米，最宽30

米，路面硬化面积占40%。

下初镇 清末形成集镇。40年代在下初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机关

驻地，在村北新建办公用房及其它公用设施。70年代在附近建铜锡山金矿和化

工厂。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1990年改为镇政府驻地。先后建成政府办公大

楼、医院楼、银行楼、邮电楼、税务楼等20余幢。东西向街5条，南北向路3条。

沥青硬化路面9.4万平方米，占总路面的89%。东西向大街将驻地分为南北两部

分，西北部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东南部为居民区。至1995年，累计建设

公用房屋8.5万平方米，民用住宅6万平方米。镇区面积1.5平方公里，人口0.5

万。

午极镇 清初形成集镇。1942年在午极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机关

驻地。1962年后，公社机关在村西河北岸设址新建。相继建成机关办公用房、

乳山八中、医院、商店、饭店等公共设施和农具厂等社办工业厂房。1984年改

为镇政府驻地。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用房10万余平方米，民用住

宅6万平方米。牟乳公路穿越镇区中，把驻地自然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居民区，

西为镇政府机关办公及企事业单位集中区。建成东西向大街1条，长680米，宽

10米，水泥硬化路面。沿街排列镇政府机关、中学、银行、医院及部分工厂企

业。建集贸市场2个，面积1.6万平方米。镇区面积0.8平方公里，人口0.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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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黎镇 明末形成集镇。1942年在育黎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机关

驻地。1962年后，在村南建机关办公用房及医院、商店等服务设施。70年代后

建设街道及供电、供水设施，兴办工厂。1984年改为镇政府驻地后，部分机关

企事业单位迁至城北潍石公路两侧。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用房7.5

万平方米，民用住宅面积5.5万平方米。镇区面积0.8平方公里，人口0.4万。修

建长724米，宽30米的东西向大街1条，为集市中心。

崖子镇 明末清初形成小集镇，至清末民初，由于当地蚕丝业的发展，已

成为牟平南部较为重要的集镇。1942年在崖子村设区公所。40年代建有经纶丝

绸厂�1处。50年代在村北建成乳山二中和速成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公社机关

驻地。1962年后，在村西北建公社机关办公用房和兴建商店、医院、饭店等公

共设施。70年代后修建街道和建设供电、供水设施，兴建工厂商店。1984�年改

为镇政府驻地。至1995年，累计建各类公用房10万平方米，民用住宅6万平方米。

镇区面积约1.3平方公里，人口0.4万。区内修建东西向大街4条，南北向大街2

条，街道总面积51500平方米，全部用沥青铺设。在镇区西南建集贸市场1个。

马石店镇 清代中期形成小集镇。�1945年春牙前县在马石店村设区公所，

1951年撤。1969�年为公社机关驻地，在村东南建机关办公用房及其它服务设施。

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后，建设新街道和供电、供水设施，兴建工厂企业。1995

年改为镇政府驻地。累计建设办公及企事业用房6.3万平方米，民用住宅3万平

方米。镇区面积0.7平方公里，人口0.2万。修建东西向大街2条，其中后街长850

米，宽30米；前街长400米，宽20米，沥青铺面。南北向大街1条，长450米，宽

24米。

诸往镇 清末形成集镇。1942年在东诸往村设区公所。1958年改为公社机

关驻地。1962年公社办公区迁离老区新建。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1990年改

为镇政府驻地。陆续兴建供水、供电设施。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

用房9.8万平方米，民用住宅7万平方米。建成东西向大街1条，长710米，宽23

米；�南北向大街1条，长318米，宽17米。全部沥青硬化路面。另有东西向南北

向大街各1条。镇区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0.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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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寨镇 北宋时设驿站，后演变发展为重要集镇。1958年为公社机关驻

地。1962年后在寨东村东乳山河西岸建机关办公用房，逐步配套医院、商店、

邮电局等公用设施及供电、供水设施。1984年为乡政府驻地，1990年为镇政府

驻地。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用房8万余平方米，民用住宅6.5万平

方米。镇区面积1平方公里，人口0.5万。建成东西向大街1条，东北西南向大街

1条，南北向大街1条，沥青硬化路面占总路面的55%。建集贸市场1个。

乳山口镇 1958年在祝家庄村设唐家公社驻地，1970年在村西建机关及企

事业单位用房。1985年，乳山口镇政府机关迁址乳山口。1987年镇政府机关又

由乳山口迁址祝家庄后，镇区建设加快。至1995年，累计建设办公和企事业用

房10万余平方米，民用住宅3万平方米。镇区占地面积0.7平方公里，人口0.3

万。�建成东西向大街2条，南北向大街2条，全部沥青硬化。建集贸市场1个。

城北镇 民国初年形成集镇。1962年在石头圈村东建设公社机关办公区。

1984年改为乡政府驻地后，驻地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为居民区，东部为乡政

府机关所在地。建成东西向中心大街一条，长500米，宽40米，另有南北向大街

1条，长420米，宽15米。建集贸市场1个。至1995年改称城北镇时，镇区面积0.7

平方公里，人口0.3万。累计建设公用房屋面积7万平方米，民用住宅3万平方米。

第三章 村庄规划与建设

第一节 村庄规划

70年代初，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农村实行山、水、林、田、路、村

统一规划，各村规划出新房区，新房区内统一房屋式样、走向、间隔距离和宅

基地面积、街巷宽度等。从此改变了农村建房无序散建的状况。

1982年，随着农村建房热的兴起，县政府组织县、公社、大队2000多人的

勘察规划设计队伍，在规划公社驻地的同时，根据各自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及

生产发展需要和建设的可能性，对各村之间的道路、电力电讯线路走向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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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确定出每个村庄近期和远期各项建设方案。1983年底，全县600个行政村

完成建设规划，绘制出现状图、规划图和编写出规划说明书。1984年，各乡、

镇政府审查批准了各行政村的建设规划。

1992年4月，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乳山县村镇建设办公室组织力量对

原村、乡镇规划进行调整补充，规定每个行政村要规划建设1～2条宽20～30米

的大街，同时，要规划建设村与村、村与乡镇政府驻地之间的规范化乡村公路，

并与国道相通；每个行政村要规划建设排水设施，划定统一的堆放柴草、土粪

区域；主要街道种植树木花草。同时对各行政村的工副业用地，文教、医疗卫

生、商业网点等设施的建设用地，也做了调整补充。至1995年底，全市已完成

486个行政村的调整补充规划。

第二节 村庄建设

40年代前，境内村庄建筑布局零乱，参差不齐，向口不一；街道狭窄弯曲，

高低不平，形成诸多死胡同。每栋房多为5间，少数3间，土石结构，腰线以下

用石块砌墙，腰线以上和内山墙用泥坯垛垒，黄泥、石灰抹内墙面，三角屋架，

屋顶则多用麦秸草、山草、海草苫盖，少量瓦房。正房前或建厢房，或建院墙，

形成独门独院。室内纵深一般不超过4米，开间宽2～3米，前窗高1.2米，宽1

米，�均为小木棂窗。富户多建正房5间，东西厢各3间，前建南倒厅5间，形成

四合院，砖砌墙，�小瓦苫盖。贫困户则无房住。至新中国建立初，农村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8平方米左右。

60年代后，民房结构开始更新，新建房多为4间，采用砖、块石砌墙体，�

石灰抹内墙，改小木棂窗为玻璃窗，屋顶红、青大瓦苫盖。70年代初，随着农

田基本建设的展开，农村社队实行山、水、田、林、路、村统一规划，综合治

理，多数村庄划出新建房区，对原向口不一影响交通的老房、危房，动员房主

拆迁到新建房区建房，大队给予一定的补贴。对弯曲的街道进行整修，消除死

胡同。乳山口镇择村，1972年开始规划建设新村，以按原住宅面积补助拆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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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办法，对全村200�余栋老房逐栋改建，全村房屋、街道整齐划一，面貌一

新。

70年代末，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房热潮，全县年均

建住宅50余万平方米，建房质量逐渐提高，开始使用钢筋、水泥、水泥空心砖

等建筑材料，水泥平房取代传统的厢房。新型农房多为4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

左右。�砖、块石、灰结构，大门窗。少数村庄出现个人建楼房。同时，村办企

业大批兴办，厂房成片。1982年后，由于政府组织实施农村规划，出现了郑家、

西凤凰崖、打磨、东耿家、金碃岭、冯家、下初、秦家庄、孙家疃、东诸往、

崖子等一批房屋新潮、街道整齐、水电配套具有现代特点的农民新村。至1985

年全县农村住宅总计202694栋，建筑总面积10499549平方米，人均17.9平方米。

其中农房总量的一半系70年代后新建的。另有公共建筑37459间，564321平方米，

其中工副业用房379440平方米，占67.2%。1986年后，各村均按建设规划，改造

旧房，扩修街道，23%的村庄全部拆除了旧房。全县旧房拆除率达到80%以上，

大街小巷可通汽车、拖拉机，有些村庄还用沥青或水泥硬化街道。房屋设计上

讲究科学卫生、宽敞明亮，用砖、灰浆砌体，用钢筋混凝土打圈梁。有的用玻

璃玛赛克装修外墙面，水泥抹室内地面、院子。同时各村注重供电、供水、电

视接收等公用设施建设。由于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原有生产队和大队的一

些工副业用房或拆除或变卖给农户私有，集体公有建筑面积相应减少。至1995

年，全市农村集体拥有房屋427900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54300平方米，文化

教育用房162400平方米，工副业用房178800�平方米，�医疗卫生用房32400平方

米。全市农村住宅总计211912栋、762883间、13731894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

22.8平方米，比建国初期增加14.8平方米。

部分年份全市(县)农村住宅面积统计表

住宅拥有量 人均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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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户均房

（间）

（平方米）栋数 间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950 77057 45077 2940924 3.3 8

1956 88528 274436 3293226 3.26 8

1966 127406 407700 4892405 3.8 10

1970 144780 463296 5559552 4 10.7

1975 162154 535110 7223980 4.16 13.4

1980 176102 633967 8368367 4.42 14.6

1985 202694 749967 10499549 4.66 17.9

1992 209356 753684 13566000 4.64 21.26

1995 211912 762883 13731894 4.76 22.8

〔附〕部分农民新村简介

郑家村 位于市区西北6公里处，全村100余户。1982年县建委农房办公室

协助该村制定新村建设规划并实施，计划用17年时间将原有房屋全部拆除，建

成全县第一个楼房村。农户每建一幢楼房，集体补助5000元。至1995年，已建

成楼房47幢。两户一楼，每户使用面积132平方米。楼房格局为2层，下8间上4

间，左右侧为阳台。下层平面为4间7室，分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储藏室、

浴室等；上层2间2室。室内配有自来水、沼气。在院落一侧建水泥顶平厢作仓

库。前院墙凹进处设猪圈，与厕所、沼气池连通。院中设圆形花坛。

西凤凰崖村 位于马石店镇东北6公里处，全村150余户。规划前，房屋呈

自然分布，排列杂乱，无像样街道。1985年开始建设有前后院住宅的新村。一

年即形成宽20米的东西大街1条，宽8～10米的南北街5条，建起30�余栋有前后

院的房屋。房屋布局为每栋4间，室内分5室、6室、7室不等。形成前后两个院，

前院长4�米，种植花草；后院长6米，建猪圈、鸡舍、厕所和堆放杂物；前院一

侧建厢房，�与正房连通，厨房设在厢房(又称耳房)内。房前房后均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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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村 1980年开始规划建设新村，至1992年，全村248�户全部住上宽敞

明亮的新房，房屋整齐划一。修建宽8～13米的南北向街道6条，宽30米的东西

向大街1条，全部用沥青硬化路面。修建了排水设施，安装了路灯，按5米的株

距在街道两旁种植了杏树和松柏。在东西向大街上除种植树木外，还建有街道

绿化带，种植花草。为保持街道整洁、卫生，在村外划出堆放柴草、土粪、土

堆专用地，在街头巷尾设置垃圾箱，安排专人清扫街道、清除垃圾。

第四章 建设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1971年前，城乡基本建设由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1972年8�月成立乳山县

基本建设局。1974年基本建设局内设规划施工科、设计科。1979年1月，�基本

建设局改称基本建设委员会，3月，成立城镇建设局。1984年3月，基本建设委

员会与城镇建设局、环境保护局合并为乳山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内设

办公室、城建科、村镇规划科、环保科、财务科。9月，成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站。11月，�以建委城建科为基础，成立市政建设办公室，内设管理科、工程科、

规划科等。1986年4月，城乡建设委员会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析出。1988

年3月，�市政建设办公室并入城乡建设委员会，成立市政规划设计室(1991年4

月改称城乡规划管理处)、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室(1991年4月改称公用事业管理

处)、建筑工程管理站(1991年4�月改称建筑工程管理处)。1989年6月成立乳山

县市容监察队。至1995年，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辖建筑工程管理处、城乡规划管

理处、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招标投标办公室、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村镇建

设办公室、城建档案馆、市容监察队、建筑工程设计院、市政建设工程公司、

自来水公司、园林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处、路灯管理处、河滨公园管理处等

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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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区建设管理

规划管理 1980年，县革委会发布《乳山县城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城区

建设开始了统一有序的管理。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拆迁房屋

及其它建设工程，都要按规划要求进行。本着先改造、后新建，拆平房、建楼

房的原则，严格控制建设密度和用地数量。1991年4月，根据国家《城市规划法》

的要求，�成立城乡规划管理处、城乡规划设计院和测绘队，实行规划设计，配

套管理。在工程建设上，实行“两证一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制度。�规定建设单位持规划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

书”和“规划设计图”，到计划管理部门审批建设计划，然后持建设计划批文

到设计部门进行工程设计、到规划管理部门申领“两证”，再持“两证一书”

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征地手续，到建设管理部门申请开工。在城市规划区内临

时用地，须经规划管理部门批准，取得《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到土地管理

部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城市

规划区内设置废渣和垃圾堆场，或者从事围填水面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

在规划区内开采矿、土、石，须先向矿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由矿管部门会同

规划主管部门、水土保持、土地、环保、林业部门核准，发给许可证，并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方可开采。规划设计单位，必须按《乳山城市

总体规划》和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设计要点进行设计。规划方案须送规划部门

审批，重要方案要报县政府批准。变更规划设计应重新报批。

房产管理 城区内房产除由财政拨款修建的房产由政府设立房管所直接管

理外，其余为单位自管产、私有产，并一直由产权人自行管理。各主管部门均

设立相应的科室，负责房屋修缮、维护等事宜。80年代前，房产来源多为自建，

公有房产不得向私人出售，政府企事业单位也不得随意购卖私有房产。企事业

单位之间买卖房产以双方协议形式。1985年开始，由村镇建设办公室负责对城

区所有房产进行普查、确权登记，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此后，房屋产权转

移、变更、消除等均须到房管部门登记。是年，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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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发的商品房面向单位及个人出售。1992年，县政府发布《乳山县房地产交

易管理试行办法》，建委设立房产管理交易所，所有房地产转让，均须到交易

所办理买卖契约鉴证和产权过户手续，同时按规定交纳税费。私下交易无效，

不受法律保护。1993年10月，市政府发布《乳山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

市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须持有关证件到市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申领《拆

迁许可证》，无证拆迁是违法行为。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

调换与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拆迁方式，对实行综合开发的地段，委托拆迁

办公室组织统一拆迁；零星拆迁，由产权人自行拆迁。房地产拍卖、抵押等须

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评估。1994年12月，成立市房产管

理处，原建委辖属的房产交易所、评估所、拆迁办公室划归房管处。房管处负

责全市房屋的确权、变更登记和发证、房产交易管理、房屋修缮管理、房屋拆

迁管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商品房预售管理、危房鉴定、住房制度改革等工

作。1995年，开始对城市房屋租赁进行管理，实行《房地产租赁许可证》制度，

租赁当事人须到房管处办理租赁登记、租赁契约鉴证，领取租赁许可证，以制

止、打击投机性租赁行为，减少租赁纠纷，保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是年，

开始住房制度改革，将公有住房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职工个人，同时提高租金，

建立住房公积金等。

市政设施管理 1978年，成立市政建设工程队，负责城区道路、路灯、线

路、下水道等市政设施的维护管理。供水设施由自来水公司负责管理。1986年，

设立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站，专司市政设施管理。1990年6月，�县政府发布《乳

山县城市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城区街道一律不准擅自开挖，凡需临时挖掘的，

须经城建部门批准，并缴纳掘路修复费；城区道路、河道及地下管线附近严禁

采挖泥、沙、石；所有管道、检查井和雨水井的封盖不得随意揭挪；城区内机

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和房产所有权者，凡向城市排水管网排放废水，

都要按规定缴纳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1995年10月，市人民政府发布《乳山市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办法》，规定在路灯电杆周围1米以内禁止设建(构)筑物

和堆放材料物品；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利用路灯杆安置宣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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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牌或架设输电、通信、广播等线路；严禁私自移动、拆除路灯杆线；因故

损坏道路照明设施的，应负责赔偿。

市容管理 市容管理始自70年代末，由城建部门负责。1980年，县政府发

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私搭乱建各种建筑物，在街道两侧设置货亭、摆

摊须报经城建部门批准。贸易市场的设置由工商、城建部门共同确定。1990年

县政府发布的《乳山县城市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城区内严禁养犬，公共宿

舍区内禁止饲养家禽家畜；沿街建筑物应按要求及时修整、粉刷、喷涂，危险

建筑物应及时拆除；各单位的门牌、招牌、霓虹灯等要按统一规定制作；建筑

施工和房屋维修要设置围栏；不准增设临时商亭；畜力车进入县城要带粪兜；

城区内流散的精神病患者，由公安部门会同民政、卫生部门及时收容、治疗、

遣送；城区内建筑物、构筑物、公共设施和墙壁树干上不得乱贴、乱画、乱写、

乱刻及乱挂广告；禁止各种车辆带泥在城区道路上行驶。1995年10月，市政府

发布《乳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规定在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

顶部、阳台或窗外、墙外，不得堆放、摆设和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新建建筑

物不准裸露墙面，要使用外墙装饰材料；临街墙面新开门窗，改换、装修门面，

应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临街各单位实行门前(�从路边石至墙根)五包：包清扫、

包绿化、包美化、包硬化、包安全秩序；�在主要街道两侧，不准设置临时性摊

点等。当年，设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监察队，对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监督检

查。

第三节 小城镇建设管理

1984年，城乡建设委员会内设村镇建设办公室，负责全县村镇建设规划、

管理，16个乡、镇均设立农村建房办公室，负责村镇建设规划、宅基地审批等

建设管理工作。乡镇驻地建设，须经县政府审查批准，并按整体规划施工。1989

年9�月国家颁布《城市规划法》和《小城镇建设管理条例》后，县政府对小城

镇建设实施依法管理，规范建设程序，对建制镇建设实行“两证一书”和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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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审批制度，并出台《乳山县村镇建设管理细则》《乳山县建筑工程规划管

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为规范乡镇驻地建筑市场，将村、乡镇两级建筑队伍

纳入建筑市场统一管理，严禁无资质施工。较大的公用建筑和公共设施建设，

由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施工质量，竣工后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凡

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四节 村庄建设管理

1955年以前，农户宅基私有，建房只要不阻挡街道，自由建设。1956年土

地公有以后，农民建房由所在村批准定点。70年代后，村庄建设由各公社统一

规划。民房建造由大队按规划统一安排。1981年2月，成立乳山县农村房屋建设

委员会，�下设农村房屋建设办公室，1984年改称村镇建设办公室，同时在全县

16个乡、镇设立农村建房办公室，具体负责村镇规划、宅基地审批等建设管理

工作。农村建房，须经村民委员会讨论审查同意，报乡镇政府批准，发给宅基

地使用证，然后由村民委员会按村庄规划要求划定宅基地，宅基地面积限定标

准为：平原地段每户0.25亩；山区丘陵地段每户0.2亩。房屋建成后，由乡镇政

府发给房屋所有权证书。�对未经批准而建的影响整体规划的房屋，除按规定罚

款外，并强制拆除。90年代后，建设法规不断健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先后

制定了《乳山市村镇建设管理细则》和《乳山市宅基地申请审批工作细则》，

乡镇、村也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和村规民约，使村庄建设管理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同时还加强了村容村貌管理，多数村都按规划要求拓宽、平整街道，

部分村庄还实行硬化绿化，并统一规划草堆、粪堆、泥堆的存放地点。至1995

年底，全市有14个村获“威海市文明村”称号，19个村获省级“村镇建设明星

村”称号。


